
方城县公安局方城县 S233 省道杨集至四里店路段加装电子

设备工程项目-中标公告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
1、采购项目编号：方财招标采购-2026-3

2、采购项目名称：方城县公安局方城县 S233 省道杨集至四里店路段加装电子

设备工程项目

3、采购方式：公开招标

4、招标公告发布日期：2026 年 01 月 27 日

5、评审日期：2026 年 03 月 05 日

二、采购项目用途、数量、简要技术要求、合同履行日期：

（1）采购内容：单点压线设备、双车道区间测速设备等分项工程(详见招标

文件第二章采购需求)

（2）供货期：合同签订后 30 日历天内交货安装并调试完毕

（3）质量：合格，达到现行国家和行业质量要求

（4）标段划分：本项目共分为 1个标段

三、中标情况

包号
采购内容 供应商名称 地 址 中标金额 单位 备注信息

单点压线设备、

双车道区间测速

设备等分项工程

中国电信集团有

限公司南阳分公

司

南阳市高新区

信臣中路 966

号

770,021.14 元

评审总得

分:85.7

分

方财招标

采购-202



6-3-1
序号 名称 品牌（如有） 规格型号 数量 单价

1 详见附件 详见附件 详见附件 详见附件 详见附件

四、评审专家名单

李富玲、郭兆丰、刘联合、曹承东、陶炜

五、代理服务收费标准及金额：

收费标准：招标代理费参照《河南省招标代理服务收费指导意见》（豫招协

（2023）002 号文）规定，第一标段：13090 元；由中标人领取中标通知书时支

付。

收费金额：13,090.00 元

六、中标公告发布的媒介及中标公告期限

本次中标公告在《河南省政府采购网》《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（河南省·南

阳方城分平台）》网站上发布，中标公告期限为 1个工作日 。

七、其他补充事宜

各有关当事人对中标结果有异议的，可以在中标公告发布之日起 7个工作日

内，以书面形式向采购人及采购代理机构提出质疑（加盖单位公章且法定代表人

签字）并电话通知到项目负责人。书面质疑文件应该有质疑内容、法律法规依据

及必须附有相关证据材料和注明事实确切来源依据、单位名称、公章、联系人姓

名、联系电话，否则视为无效质疑，并以质疑函接受确认日期作为受理时间。逾

期未提交或未按照要求提交的质疑函将不予受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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